
自 用 加 儲 油 （ 氣 ） 設 施 設 置 申 請 書  
申請日期： 

登記編號： 

營

業

主

體 

名 稱  

地 址  
電 

話 
 

負

責

人 

姓 

名 
 
性 

別 
 

身 分 證 

統一編號 
 

電 

話 
 

住 

址 
 

自

用

加

儲

油

（

氣

）

設

施 

設 施 

種 類 
□自用加儲油設施    □自用加儲氣設施 

土地 

權屬 
□自用□租用□其他 

座 落 

  省  縣   鄉鎮 

             段   小段   地號        

市  市  市區 

土地使用 

分區及使 

用地類別 

區   用地 

地 址 

   省   縣   鄉鎮 

                

   市   市   市區 

用 油 

種 類 

□ 汽油□柴油 

□ 液化石油氣 

加 油

（氣）機

數 量 

單槍   台，雙槍  台， 

 

  槍  台，  槍  台 

油（氣）

槽座數 

□地上□地下 

    公秉(公噸)    

    座 

應

附

證

件 

1.土地所有權狀影本或土地使用權同意書（請用 A4紙張）。 

2.土地登記簿謄本。 

3.地籍圖謄本。 

4.負責人或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影本；其以公司法人申請設置者，並應檢附公司登記證明

文件影本。 

5.設置位置及附近狀況圖（請用 A3紙張）。 

6.設置地點平面配置圖（藍曬圖三份）（請用比例尺 200分之 1或 100分之一半開紙張）。 

7.需求計畫書（含自用車輛數、需油（氣）量、加油（氣）機型、儲油（氣）槽規格及

相關設備、消防設備、操作人員訓練、安全管理措施等）。 

8.土地使用主管機關核發之同意證明文件。 

備

註 

 

申請人：     （簽章） 

 

 



土 地 使 用 權 同 意 書  

 

茲有      等人，擬在下列土地設置自用加儲油（氣）設施，業經          等人 

 

完全同意，特立此同意書為憑。 

 

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如下： 

鄉 鎮 

市 區 別 
段 小 段 

地 號 

（請用大寫） 
本號土地面積 

同 意 使 用 

土 地 面 積 
備 註 

    m2 m2  

    m2 m2  

    m2 m2  

    m
2
 m

2
  

    m2 m2  

 

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姓 名 住 址 身 分 證 字 號 

1 （簽章）   

2 （簽章）   

3 （簽章）   

4 （簽章）   

5 （簽章）   

6 （簽章）  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

※註(一)土地所有權人如係未成年人應由法定代理人代理之。 

(二)如土地為同意部分使用者，應於地籍圖謄本影印本以斜線表示。 

(三)請附上開土地所有權人之身分證影本。 

 


